
立法會：律政司司長動議二讀《２０１０年婚姻法律程序與財產（修訂）條例

草案》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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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六月三十日）在立法會會議

上，動議二讀《２０１０年婚姻法律程序與財產（修訂）條例草案》的致辭全

文： 
 
主席： 
 
  我謹動議二讀《２０１０年婚姻法律程序與財產（修訂）條例草案》。 
 
條例草案的目的 
 
  根據《婚姻法律程序與財產條例》（第１９２章），法庭在批予離婚判令

或裁判分居判令時，可向婚姻的任何一方作出經濟給養命令。假如當事人在香

港以外的司法管轄區取得離婚判令，則不可以向香港法院提出經濟濟助申請，

因為香港法院不可再就此個案頒發任何絕對判令。在某些情況下，這項規定可

能令當事人陷於困境，尤其在該當事人根據外地法院命令，未獲經濟給養或所

獲經濟給養不足時，情況會更為嚴重。 
 
  政府當局徵詢法律專業團體及相關各方的意見後，建議對《婚姻法律程序

與財產條例》作出若干修訂，以賦予高等法院及區域法院權力，為婚姻已透過

在香港以外地方的司法或其他法律程序而遭解除或廢止的前任配偶；或透過在

香港以外地方的司法或其他法律程序而合法分居的前任配偶，作出經濟濟助命

令。 
 
條例草案的詳細內容 
 
  在擬備條例草案的時候，我們參考了英國《１９８４年婚姻和家事法律程

序法令》第ＩＩＩ部（下稱《１９８４年法令》）。條例草案建議在《婚姻法

律程序與財產條例》加入新的第ＩＩＡ部，訂明假如獲香港以外法院准予解除

或廢止婚姻，或獲香港以外法院判令合法分居，則婚姻的任何一方可申請經濟

濟助命令，除非該一方已再婚，則作別論。與英國《１９８４年法令》相若，

申請經濟濟助的一方，必須先取得法庭的許可，除非法庭認為有充分理由提出

經濟濟助命令申請，否則不得批予許可。 
 
  條例草案賦予法庭權力，在批給許可後，如覺得申請人或其任何家庭子女

需要即時經濟協助，可發出經濟濟助臨時命令。 
 
  法庭考慮經濟濟助申請的司法管轄權依據，與法庭對香港離婚法律程序所

具有的司法管轄權相若。根據條例草案，如果在提出許可申請當日，又或在外

地離婚判令、廢止婚姻判令或合法分居生效當日，婚姻的任何一方是以香港為

居籍，或慣常居於香港達三年，或與香港有密切聯繫，法庭便具有司法管轄權

處理有關申請。 
 



  在作出經濟濟助命令之前，法庭須考慮在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特別在

顧及條例草案所列的各項特定事宜下，由香港的法庭作出命令是否適當。 
 
  條例草案亦載有防止逃避責任的條文，以處理一些意圖令經濟濟助申請失

敗、阻止有關申請、削減經濟濟助的款額、或對經濟濟助令的執行有任何形式

的妨礙的財產處置及交易。 
 
法院規則 
 
  條例草案建議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根據該條例訂立規則的權力，移交高

等法院首席法官，並把若干法院規則納入《婚姻訴訟規則》（第１７９章，附

屬法例Ａ），該等規則列明根據條例草案提出經濟濟助申請的程序。 
 
  政府當局已就建議的修訂徵詢法律專業團體及相關決策局的意見，他們均

支持修訂該條例的建議。當局在草擬條例草案時，已考慮法律專業團體及司法

機構的意見，特別是法庭處理經濟濟助申請的司法管轄權的依據。 
 
  主席，對於持有外地離婚判令並符合取得補充經濟給養規定的訴訟人，本

條例草案有助紓緩他們可能遇到的困境。 
 
  我謹向本會推薦本條例草案。 

完 
 
２０１０年６月３０日（星期三） 

 


